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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

大数据局、中国人民大学、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移雄安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蒙阴县

大数据中心、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聊城大学、金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控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科迈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浪潮新基建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航天弘发实业有限公司、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方可、庄广新、张红卫、王妍、安小米、李乔、刘文、华昱森、贺振华、郑庆国、彭革非、

高万里、房德川、王伟、习宁、李刚、章建兵、熊自伟、高永超、井焜、乔良、李学民、崔光磊、杨叶、张振领、
邵泽华、党桥桥、郑旭、李建伟、罗凌、张元玉、汪书成、何旭珩、崔昊、朱新为、王琰、宋剑锋、黄超、孙汀、
严淦、范婉锋、张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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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智能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对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构

建也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城市管理者迫切需要运用新技术手段来改变传统的城市治理和服务模式,以
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城市服务需求。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城市智能服务,运用数字化方式解决城市治理

和发展难题,可有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居民的数字化生活体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
而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但随着各个领域和多种形式的城市智能服务出现,城市管理者又面

临如何通过指导智能服务体系的构建,以有效促进智慧城市各领域健康发展的问题。
为满足政府、企业和居民等不同用户对城市智能服务相关活动开展的有关需求,指导相关单位开展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构建工作,制定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指南标准尤为重要。本文件围绕城市智能

服务这一核心目标,明确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构建原则,提出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概念模型,并基于智

能服务的核心要素、关键特征分析,提出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构建流程,可为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构建

提供指南。

Ⅱ

GB/T43442—2023



智慧城市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的原则,描述了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概念模型、核心要素、关键

特征和构建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构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7043—2018 智慧城市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7043—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智能服务 cityintelligentservice
为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改善城市生产生活质量,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智能化的方式,主动、安全、绿色、友善、高效地提供满足

用户需求的城市服务。
注1:智能化的方式是指利用数字化软件系统或平台、城市运营中心或市民服务中心等场所、智能服务终端等终端

设备,以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决策、智能执行等方式,为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用户提供城市智能服务。
注2:主动是指主动感知用户的需求,主动执行活动提供服务;安全是指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合规服务;

绿色是指智能服务提供过程是低碳、环保的,以低能耗取得服务效果;友善是指在为用户提供智能服务的过程

中遵循公认的科技伦理;高效是指打破信息壁垒,可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减少用户等待时间。

3.2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 constructionofcityintelligentservicesystem
分析城市智能服务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特征,形成规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管理、评价优化等城市智

能服务体系规范化构建流程的过程。

3.3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概念模型 conceptualmodelofcityintelligentservicesystem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核心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描述。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IoT: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
1

GB/T43442—2023



5 原则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如下:

a) 以人为本原则:以人的生活和发展为根本出发点,遵循服务对象的知情、同意和自主选择原

则,尊重和维护其自主选择各项城市智能服务的权利;

b) 需求导向原则:以政府、企业、居民等城市多元用户主体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或

优化解决方法为目的;

c) 统筹协调原则:统筹技术性因素与非技术性因素,考虑技术、业务和数据融合多样化需求,注重

智能服务体系的持续发展;

d) 共建共治原则:鼓励多主体参与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规划、建设、应用和运营等过程;

e) 经济合理原则:集约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提高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益;

f) 安全保障原则:充分预估和预防城市智能服务的潜在问题与风险。

6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概念模型

6.1 概述

满足用户需求的城市智能服务和相关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本文件通过概念模

型对城市智能服务体系进行描述。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概念模型自内向外分别包含需求、目标、技术、应用四个核心要素,人性化的人机

交互、主动化的智能服务、情景化的自适应三个关键特征,以及规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管理、评价优化

四个构建流程,见图1。

图1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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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模型组成

6.2.1 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包括:

a) 需求:城市智能服务构建的基本依据;

b) 目标:基于需求确立的城市智能服务的范围边界;

c) 技术:为应对服务需求,达成服务目标而需要采用的必要的技术手段;

d) 应用:城市智能服务实际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过程。

6.2.2 关键特征

关键特征包括:

a) 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支撑城市智能服务面向服务对象的易用性和可维护性;

b) 主动化的智能服务:支撑城市智能服务的可靠性和主动适应性;

c) 情景化的自适应:支撑城市智能服务应用过程中的韧性和可扩展性。

6.2.3 构建流程

构建流程包括:

a) 规划设计:城市智能服务体系需求、目标的确认与方案设计;

b) 建设实施:城市智能服务体系从规划设计方案到实际应用的实施过程;

c) 运营管理:城市智能服务体系应用过程中的运营管理;

d) 评价优化: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评价与持续改进。

7 核心要素

7.1 需求

宜通过对城市智能服务的领域现状分析、服务需求分析等,梳理出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用户对智

能服务的需求,为规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管理、评价优化等阶段提供依据,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需

求分析。

a) 城市信息化现状调研:对城市智能服务所涉及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设

施、数据资源、体制机制、政策和技术环境、标准规范等。

b) 城市智能服务需求调研:

1) 对城市智能服务的当前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服务相关应用的普及率和

使用率、应用成效、面临挑战等;

2) 调研方法可选用资料查阅、现场调研、发放问卷、召开部门座谈会、领导访谈、公众访谈以

及专家访谈等方式。

c) 城市智能服务需求确定:结合城市信息化现状调研和城市智能服务需求调研分析结果,确定政

府、企业、居民等用户对城市智能服务的应用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目标、服务用户、服务场

景等内容。

7.2 目标

城市智能服务宜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出发,运用数字化方式解决城市治理和发展难题,提升城

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高居民的数字化生活体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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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城市智能服务宜面向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用户进行服务目标分析:

a) 面向政府的城市智能服务主要指智能决策服务,目的在于解决政府决策信息碎片化与封闭化

的问题,实现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决策;
注:政府决策信息碎片化是指政府决策信息来源分散,缺乏可比对、可验证的信息;政府决策信息封闭化是指信息

主要来源于政府内部,缺乏社会、行业的整合共享,进而造成面向政府的决策缺乏对城市综合态势的有效掌控。

b) 面向企业的城市智能服务主要指智能产业服务,目的在于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投融资等过程

中提供智能的产业信息、分析、决策、执行服务,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c) 面向居民的城市智能服务主要指智能公共服务,目的在于解决公共服务中的质量、效率、公平

和安全等问题,推进公共服务信息的互联互通,开发智能、便捷的服务渠道。

7.3 技术

城市智能服务技术主要指实现各项智能服务的支撑技术和手段,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

a) 智能感知:

1) 利用IoT、云计算、边缘计算、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统一接口协议与数据格式,实现各设

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2) 具备零信任的访问体系,实现接入终端身份可信认证;

3) 利用传感器、智能标签、嵌入式系统、光纤感知等技术对环境信息、行为活动信息等进行实

时全面采集和即时协同处理。

b) 智能分析:

1) 利用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关键技术,通过模型设计、模型训练、模型推理等,对各类感知

数据、业务系统数据、时空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2)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自动化构建行业模型、领域知识图谱等,实现基于数据智能的自动化推

理与知识服务。

c) 智能决策:利用建筑信息模型(BIM)、城市信息模型(CIM)、IoT、云计算、AI等关键技术实现

各项关键数据的综合运用,为城市管理、应急指挥、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管理决策

服务。

d) 智能执行:依托大数据分析、算力、优化算法等能力支撑,通过自发现、自学习、自控制等方

式,实现城市事件发现和处理流程自动化,构建规范化、流程化、清单式、可操作、优先级清晰的

系统化任务体系。

7.4 应用

城市智能服务可应用于提升民生服务水平、提升政府城市治理能力、支撑产业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等方面。城市智能服务应用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

a) 民生服务:通过整合分散在多个部门和行业的数据,突破地域限制,为居民提供多种智能服

务,满足居民便捷化和人性化的服务需求;

b) 城市治理:通过采集城市运行数据,汇聚城乡社区服务管理涉及的“人、地、事、物、情、组织”等
多源城市管理数据,实现城市要素的全场景组合管理,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一体化运行体

系,支撑城市的常态化运行和应急指挥工作;

c) 产业经济:通过汇集行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资源,对产业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应用,实现企

业服务的便捷化、产业政策的精准化和市场监管的智能化;

d) 生态宜居:通过监测、采集和分析各项环境数据,构建统一的生态环境态势感知体系,提高预报

预警能力和精准度,预防自然灾害,改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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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键特征

城市智能服务宜具备的关键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a) 人性化的人机交互: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感知外界环境,与用户进行交互,使城市智能服务

能“理解”用户需要,提供辅助指导,支撑用户完成相关事项的办理;
示例1:如公共服务中,针对功能有障碍人士提供无障碍的智能交互服务,针对老年人提供适老化模式服务。

b) 主动化的智能服务:以主动服务为导向,根据用户时空信息和城市共享信息,定义服务行为模

型,构建精准主动的城市智能服务,提供用户期望的服务;
示例2:如政务服务中,针对涉企政策提供“不来即享”服务,将各项涉企优惠政策经智能化分析主动推送给企业,精

准满足企业服务需求。

c) 情景化的自适应:以人机协同为导向,通过广泛深入的数字化连接,根据服务环境变化,自适应

调节参数或更新优化相关模型,实现城市智能服务的持续优化和演进迭代。
示例3:如交通导航服务中,针对事故、施工等道路突发事件进行分流疏导,并及时提供预警和规避提示服务。

9 构建流程

9.1 规划设计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规划设计阶段宜进行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总体架构设计、实施路径设计、智能

化方案设计,具体描述如下。

a) 总体架构设计:

1) 设定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总体目标和各阶段目标,各目标的设计宜具备可衡量、可达成、
有明确时限等特性,确保目标对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的指导作用,且在城市智能服务体

系的构建过程中,可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对细分目标、阶段目标进行适当调整;

2) 依据设定目标,从技术实现的角度出发,以结构化的形式展现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

愿景;

3) 总体架构宜包括业务架构、数据架构、系统架构、网络架构、基础设施架构、安全体系、标准

体系等设计内容。

b) 实施路径设计:在总体架构设计的基础上,依据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侧重点,提出主要任

务,并明确任务属性、任务目标、实施周期、成本效益、政府与社会资金、阶段建设目标、建设与

运营模式、实施阶段计划和风险保障措施等,确保城市智能服务体系建设顺利推进。

c) 智能化方案设计:基于城市服务中的智能化需求,进行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方案设计,包括场

景选择、人工智能算法选取、城市服务流程的集成设计等方面。

9.2 建设实施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实施阶段宜针对城市智能服务体系项目建立项目管理机制和进行开发部

署,具体描述如下:

a) 建立项目管理机制:主要包括组建项目实施管理团队和建立项目开发管理制度,其中项目开发

管理制度包括项目决策机制、项目需求变更管理、项目进度监控机制、项目质量和风险管理机

制等;

b) 智能服务开发部署:主要包含智能服务系统的设计、开发、调试、试运行、上线等阶段,在实施过

程中根据与智能服务体系相关的城市运行态势信息和用户体验,优化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实

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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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运营管理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运营管理阶段宜对运营组织、运营流程体系、运营工具等进行分析并持续改

善,涉及的信息系统运营、安全运营、数据运营等宜参考GB/T36621—2018相关描述开展。

9.4 评价优化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评价优化阶段主要用于评价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应用效果,优化城市智能服

务体系的构建策略、方法和流程,持续完善城市智能服务体系,宜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价和优化:

a) 持续评估智能服务提供方的能力、实施过程和成效等,对服务效果进行用户体验测评,支撑城

市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

b) 指导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方案的改进,优化智能服务体系方案的实施策略、方法、流程和制度,促
进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完善;

c) 监督城市智能服务体系的改进和优化过程,持续对智能服务进行版本迭代,为城市智能服务体

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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